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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公共租赁住房诚信申请履约责任书

为进一步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申请管理，减少申请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不诚信行为，需要申请人签订《宣威市公共租赁住房诚信履约责任书》，明确承诺遵守相关规定，确保申请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需要申请人交纳1000元的诚信申请履约金，作为对申请行为的约束，以免出现随意申请、放弃申请等不诚信行为，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和管理成本的增加。在履约金交纳到账后，才视为提出正式申请。正式提出申请后满6个月未能配租到公租房的，可申请退还1000元的诚信申请履约金（不计息）。若申请过程中发现不诚信行为，或者申请人主动放弃申请，履约金将不予退还。此举旨在维护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申请秩序的公正性。因此，申请人在申请公租房时请务必详细阅知公租房的相关政策及诚信申请履约责任，以免造成自己的经济损失。
一、申请条件
在宣威市工作（或者创业）、居住、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5平方米的家庭、单身人士。
二、申请主体
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人可以是单身人士、家庭和单位。
单身人士申请的，本人为申请人，且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家庭申请的，家庭成员关系限为配偶和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关系的共同居住生活人员。需指定1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为申请人，其他家庭成员为共同申请人。
单位申请的，单位为申请人，单位统一办理申请、申报等事项，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拟安排入住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庭成员作为附属于单位申请人的单身申请人或家庭申请人同时提出申请。
3、 收费标准
1.租金。幸福城、龙堡茗苑房租：最低收入家庭2.4元／平方米/月，其它家庭4.2元／平方米/月；老堡茗苑、北云茗苑房租：最低收入家庭2元／平方米/月，其它家庭3.5元／平方米/月。
2.物业服务费。按建筑面积（含公摊）计算，收费标准：1.05元／平方米/月。
3.电梯运行电费。按每月每户计收，1层计收1元/月/户，楼层每递增一层按每层递增0.5元/月/户计收。
4.居民用水二次加压费。按10元/月/户计收。
5.垃圾代运费。按政府指导价执行。
6.停车费。按车位120元/月的标准执行；临时停车30分钟内不收取费用，30分钟以上至3小时内收费2元/辆/次，3小时至8小时内收费3元/辆/次，8小时至24小时内收费5元/辆/次，超过24小时重新分段计费。
7.自来水费。按政府指导价执行。
8.水池清洗费。按2元/月/户计收。
9.电费。按政府指导价执行
四、申请人履约责任
（一）如实申报信息。保证所填写的收入、住房情况及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有效，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户口本、收入证明、住房证明等。同意住房保障工作人员调查核实本人及共同申请人的工作、收入、住房、纳税、社会保险费缴纳等情况。若经审核，填写的内容或提供的材料有不实之处，即视为违约，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有权没收其所缴纳的诚信申请履约金，5年内禁止其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二）遵守租赁规定。严格遵守公共租赁住房相关规定，服从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的管理，按照规定缴纳相关费用，包括租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
（三）合理使用房屋。爱护并合理使用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不得擅自改变居住用途，不得擅自装修，不得擅自拆改和扩建。因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坏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应原样修复或赔偿实际损失。
（四）不转租转借。不得转租、转借公租房，违者将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责令其按市场价格补缴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的租金，记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档案，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并由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强制性收回公共租赁住房。逾期不退回的，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承租人自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按时居住。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居住的，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有权收回公共租赁住房。
（六）维护公共环境。租赁期间，自觉维护公共租赁住房的清洁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不损坏公共设施等。
（七）及时退出。租赁期间，若本人/本家庭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条件的，将及时主动退出公共租赁住房，并结清相关费用。
（八）承担意外责任。承租期间，本人及家庭成员发生因非房屋质量问题的意外，造成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九）配合管理。积极配合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接受检查、提供相关资料等。如因不配合管理给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或其他住户造成损失的，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十）其他约定。如有其他违反公共租赁住房管理规定的行为，愿意接受相应的处罚和处理。
本《履约责任书》一式两份，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存档一份，申请人持有一份，申请人必须妥善保管，在配租成功后可以此件作为申请退还诚信申请履约金的依据。申请人签字后视为已阅知并理解了上述相关政策，诚信申请履约金交纳后即视为提出了正式申请，《履约责任书》将正式生效。
联系电话：0874-716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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